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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人权条约机构成员独立性和公正性准则(“亚的斯亚贝巴准则”)


一.
前言


确认人权条约在确保条约机构成员独立性和公正性方面的重要性，并强调主席们在2012年6月于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第二十四次主席会议上的共同意志，即说明和加强条约机构在这方面的规定，


回顾秘书长申明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系统是全球捍卫人权斗争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而这些机构位于国际人权保护系统的核心，


注意到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关于加强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系统的报告(A/66/860)，该报告是与所有利益攸关方广泛协商的成果，其中强调指出，条约机构有权决定它们自己的工作方法和议事规则和保障它们各自条约所规定的独立性，


赞赏地注意到大会也承认了每一个人权条约机构在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的重要、宝贵和独特的作用及贡献，


回顾每个条约机构在通过自己议事规则方面的权利和法定权限，

1.
联合国条约机构主席们在其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根据他们在2011年第二十三次会议上的决定并在与各自委员会协商之后，讨论和认可了条约机构成员独立性和公正性准则(“亚的斯亚贝巴准则”)，并强烈建议各条约机构从速通过该准则，包括以适当方式列入其议事规则。


二.
一般原则

2.
人权条约机构成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对于他们履行其职责和责任至关重要，并要求他们以个人身份任职。条约机构成员不仅应当独立和公正，而且还应被一个合理观察者视为如此。

3.
实际或感知的利益冲突和对独立性和公正性要求的挑战可能产生于诸多因素，例如成员的国籍、居住地、当前和过去雇佣关系、某组织会籍或关联关系、家庭或社会关系。此外，利益冲突还可能产生于某成员国籍国或居住国的利益关系。因此，条约机构成员不得由于下列因素被视为有实际或感知的利益冲突：种族、民族、宗教、性别、残疾、肤色、血统或核心国际人权条约所界定的任何其他歧视依据。

4.
条约机构成员在相关条约下庄严宣誓时承诺遵循独立性和公正性原则。

5.
独立性原则要求各成员在任职期间除有关条约规定之外不可被罢免。他们不可接受其国籍国或任何其他国家或其机构的任何指导或影响，而且他们不得就其职责的履行寻求或接受任何人的指示。因此，各成员只对自己的良知和相关条约机构负责，而不对他们的国家或任何其他国家负责。

6.
考虑到在每个条约机构中只有数目有限的缔约国的国民担任成员，因此重要的是，某个或某些国家的某个国民当选不应导致或被认为会导致其国民为成员的国家获得更优惠待遇。在这方面，拥有多重国籍的成员应主动向相关条约机构主席和秘书处通报这一情况。拥有多重国籍的成员不得参加对其国籍国的报告的审议或对该国的有关考察或调查。

7.
所有成员都应避免在其条约机构工作方面采取任何可能导致或被一个合理观察者视为会导致对一些国家有偏见的行动。特别是，各成员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给人以对自己国家或对任何特定国家比对其他国家更加优惠或更不优惠的印象的行动。


三.
一般原则的适用


A.
参加对缔约国报告的审议和其他与报告有关的程序

8.
如果一名成员被一个合理观察者视为同某个缔约国有利益冲突，则该成员不得以任何方式参加或影响条约机构或其任何下属机构对该缔约国报告的审议。同一原则也适用于本准则未专门提及的条约机构任何其他程序，例如跟进、预警或紧急行动。

9.
在与某个缔约国存在实际或感知的利益冲突时，一名成员：


(a)
不得以任何方式参加或影响条约机构对话、讨论或任何其他公开会议的准备、过程或结果，但可作为观察员出席；


(b)
不得出席自己所属条约机构以单一国家为重点与联合国实体、国家人权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等其他实体或合作伙伴的非公开协商、通报或会议。不过，该成员可领取相关文件；


(c)
不得出席自己所属条约机构为准备、起草、讨论和通过结论性意见或任何其他有关的条约机构文件等目的而举行的讨论、审议或任何其他非公开会议。


B.
参加审议来文

10.
如果存在以下因素，则一名成员不得参加、出席或以任何方式影响对一份来文的审议，无论是在可受理性阶段还是在案情实质阶段：


(a)
该成员是其行为受到来文指责的国家的国民，或在该案中有任何个人或专业上的利益冲突，或如果存在任何实际或感知的利益冲突；


(b)
该成员以作为其所属条约机构成员以外的任何其他身份参与作出了对来文所涵盖案件的任何决定。


C.
参加国家考察和调查

11.
如果存在任何实际或感知的利益冲突，则一名成员不得参加准备或实施对一个国家的考察或调查或其后续行动或对随后报告的审议。


D.
与各国的关系

12.
条约机构成员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会受到他们与国家行政部门相关关系的政治性质损害。因此，条约机构成员应避免参加与相关条约所规定独立专家的义务和责任不符或被一个合理观察者视为不符的聚会或活动。

13.
在事关向他们所任职条约机构报告的进程方面或在有可能由他们所属条约机构审议的任何其他事项中，条约机构成员在担任任何国家的咨询人或顾问时，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他们没有、而且在一个合理观察者看来也没有利益冲突。

E.
可能引起利益冲突局面的其他情况

14.
在可能引起与一个条约机构成员任务规定固有职责的实际或感知的利益冲突的任何组织或实体中拥有或担任决策职位的个人，在需要时不得从事与对独立性和公正性的感知看来不易调和的任何职能或活动。这种组织或实体可以包括私营公司或实体、民间社会组织、学术机构或与国家有关的组织。


F.
参加其他人权活动

15.
当条约机构成员参加政府间组织的专题小组讨论会、培训课程和研讨会等其他人权活动时，除非条约机构对其有明确授权，否则他们应说明他们所提看法完全为个人意见，而不是相关条约机构的观点。这同样适用于各国、民间社会组织和国家人权机构主办的会议。


G.
问责

16.
遵守上述准则首先是每个条约机构成员的个人责任及良知。如果某个成员出于任何原因认为自己正面临着潜在的利益冲突，就应立即通知有关条约机构的主席。此外，在必要时，相关条约机构主席有责任根据情况需要提醒个别成员注意本准则内容。最终，相关委员会作为一个整体应采取被认为必要的任何措施保障其成员独立性和公正性的要求得到遵守。

				�关于一般原则的适用的A节和B节不适用于防范酷刑小组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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